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職員工在職進修切結保證契約書
立切結書人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(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)，赴外進修，本人充分瞭解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為培養教育人員新知、技術，以提高學術水準，增進工作效益之旨意，茲願確實遵守下列各項約定，決無異議。

1、 進修機構名稱：

二、進修期間：自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

三、進修項目：

四、在外進修期間願恪守甲方及進修機構之一切規定，維護甲方之聲譽，並依照進修項目虛心學習，吸取經驗、技術與知識，於指定之日期完成進修任務，按核定之行程返校，絕不擅自延長進修期限或變更進修項目。如有違背者，願按甲方教師進修及獎助辦法(99年6月2日校務會議通過)之規定，視同進修結束未返校服務計付違約金予  甲方。
五、返校後當竭盡所學之經驗、技術與知識全部貢獻予甲方，指導傳授校內有關人員，絕不有任何保留行為。雙方之權利義務依照本校教師進修及獎助辦法(99年6月2日校務會議通過)。
六、進修結束後繼續在甲方服務    年，自    年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，如服務未滿上述期限，願依下列方式計付違約金予  貴校。(返校義務年限之計算，教師依本校教師進修及獎助辦法計，職員工係以接受補助或公假期間1：1採計，自取得學位之日起算，其餘方式以1：0.5採計)。

(一)進修結束未即返校服務，願依甲方教師進修及獎助辦法償還違約金，職員工則進修期間每滿一年，折抵一個月違約金(含本俸、專業加給)和補助金額，未滿一年，以一年計。

(二)進修結束後返校服務未滿本條約定之期限，而中途離職(含違反甲方規定而遭受革職處分者)時，同意依照前款計算違約金而按年計付之，並於離職前付清。

七、立切結書人如違反上開條款以致甲方有受任何損害時，願負一切賠償責任。

八、立切結書人為確實履行本約定，將交由甲方特約之律師事務所見證相關事宜。

九、本聘約一式二份，雙方各執一份。
十、甲方不續聘者，不受此保證書合約所限。

甲方：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                
代表人：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見證人：
身分證號碼：
住址：

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